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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切实加基金会的固定资产管理，规范固定资产借款报销行为，合理购置、

正确使用各类固定资产并提高使用效率，确保基金会财产的安全与完整，特制定

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 固定资产定义 

固定资产是指同时具有下列特征的有形资产： 

1．为生产商品、提供劳务、出租或经营管理而持有； 

2．使用寿命超过一个会计年度； 

3、单位价值 2000元及以上。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机构自购、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的购置、验收、保管、转让、

报废、处置等行为相关的所有活动。 

第四条 管理职责 

机构固定资产管理采用财务部门、物资管理部门、使用部门三级管理的办法，

物资管理部门、使用部门负实物的直接管理责任，财务部门负核算和监督、检查

的管理责任。具体职责划分如下表所示。 

 

固定资产管理职责划分表 

相关部门 具体职责 

使用部门  

1．贯彻固定资产的使用，保管责任制度；  

2．正确使用固定资产，做好维护保养； 

3．定期进行清查，保证固定资产无丢失、损坏； 

物资管理部门  

1．建立健全分管固定资产的明细表； 

2．正确及时办理新增、转移、调拨、报废等手续； 

3．对使用部门进行固定资产维护、管理和使用情况的检

查和指导； 

4．定期组织清查盘点，处理盈亏报废，提出盘点报告； 

5．健全档案资料，组织给固定资产编号并粘贴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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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部门  

1．负责本企业固定资产的统一核算，建立健全固定资产

的核算凭证和明细账，正确填报有关会计报表； 

2．审核并办理固定资产购置、转移、调拨、报废等的财

务手续及核算； 

3．正确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4．监督执行固定资产的清查盘点工作。 

5.就固定资产报废及报废后的残值处理进行会计处理。 

注：本办法中所指的“物资管理部门”是基金会指定的对具体实物资产进行管理

的部门/人。 

 

 

第二章 固定资产购置 

第五条  提出采购预算 

各部门采购单位价值 5000 元及以上的固定资产大额采购应于年初提出采购

计划统一汇总到行政部物资管理部门上报秘书处审批。审批通过后在预算中安排

相应费用。如果年初未安排计划的临时大额固定资产采购，在需采购时应提交采

购审批并安排好相应预算，审批通过后方可采购。 

第六条  采购审批 

采购固定资产时各部门应提出相应采购审批，对于单价超过 5000.00     

元的固定资产应进行三方比价。审批通过后方可采购、付款。付款或报销时应关

联相应采购审批。 

采购审批流程为：经手人→相应一级主管→财务→行政部门主管→物资管理

人→秘书长（需三方比价的） 

 

第七条  验收审批 

固定资产收到后应由相关经手人员与物资管理部门进行清点，清点无误后由

物资管理部门进行编号并加贴固定资产标签，后由物资管理人员提交物资验收审

批并登记造册进行管理。 

审批流程：物资管理人→财务→行政部门主管 

 

第三章 固定资产使用与盘点 

 

第八条  领用/借用审批与归还 

验收手续完成后，如果领用人需领用随身携带使用的，由具体使用人提交物

西部阳光限制级资料

BWSF Restrict



                                                        

固定资产管理办法 

编号：BWSF-ZD-2.3.2 

修改时间：2020 年 2 月 

资领用审批，由领用人负责进行保管。其余统一由物资管理部门进行保管。各部

门临时需要使用时需提交物资借用审批。物资归还时在借用审批上评论归还日期，

同时物资管理人也需评论归还日期，以明确管理责任。若未评论归还日期则视为

未归还，则若后续物资盘点发现丢失或损坏则由借出人承担赔偿责任。 

审批流程：物资使用人→使用部门一级主管→物资管理人→行政部门主管 

抄送：财务 

第九条  维修 

固定资产需要维修的应由相应经手人提出维修审批，由维修人员鉴别维修原

因，若为使用人使用不当造成的损害应由使用人自行承担维修费用。若为固定资

产自身由于老化或其他原因产生的损坏产生的维修费用由机构负担。报销维修费

用时需附维修审批单方可进行财务报销。 

物资使用人→行政物资管理部门→行政部主管 

第十条  固定资产调转 

固定资产调转：如固定资产由一个部门移交其他部门使用，需填写物资调转

审批，并由物资管理人员进行登记。 

审批流程：原物资使用部门一级主管→调转部门一级主管→物资管理人 

抄送：财务 

第十一条盘点 

每年固定资产由行政物资管理部门、财务、固定资产使用人进行一次盘点清

查（每年 6 月中），对于物资损坏、丢失的应查明原因，若为保管人管理不善造

成的，相应保管人应负赔偿责任。 

 

第四章 固定资产处置 

第十二条 固定资产处置 

对于盘点中发现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固定资产，应申请进行固定资产处置： 

1．固定资产已超过其使用年限，且不能继续使用。 

2．因自然和人为的原因使固定资产受到毁损和丢失，且无法弥补和修复。 

3．因工艺设置改变和技术进步而遭淘汰，需要更新换代的。 

由物资管理人员查明原因并提交固定资产处置审批，由物资管理部门统一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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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流程：物资管理人→财务→行政部门主管→秘书长（固定资产单位价值 5000

元以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制度经秘书处审议通过后自颁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第十四条 本制度由财务部负责解释。 

 

 

 

附件：01、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固定资产采购预算表 

          02、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固定资产盘点表 西部阳光限制级资料

BWSF Restrict


